
答复类别：A类

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
第1240 号建议的答复

黄其明代表：

《关于出台我省竹山生产道路硬化项目资金补助的建议》

（第1240号）由我局会同省交通运输厅、省财政厅、省农业农村

厅办理。现将有关情况下汇总答复如下：

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竹产业的重要指示精

神，出台《福建省加快推动竹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（2023-2025

年）》等文件，切实推动竹产业高质量发展。近年来，省级财政持

续投入资金支持现代竹业重点县项目建设，主要用于竹山机耕道

建设、竹林培育相关设施设备等方面的支出补助，“十四五”期间

共安排省级财政竹业重点县项目资金1.02亿元，已建设和维修竹

山机耕道5029公里。同时，我省支持各地不断完善提升农村道路

基础设施水平，指导各地加快推进实施已纳入农村公路规划的竹

山生产道路。目前，全省农村公路通车里程达9.92万公里，占全

省公路总里程的85.2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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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关于整合项目资金、加大财政投入方面

根据我省农村公路管理体制，农村公路属市县事权，主要由

市县承担支出责任，省级根据资金筹措情况，对纳入规划的农村

公路予以适当支持。交通运输部门省级补助资金切块下达各设区

市，具体项目和补助额度，由各设区市会同县（市、区）安排。

根据《福建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2025 年

省财政厅批复省农业农村厅部门预算专项资金，主要用于衔接推

进乡村振兴、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、特色现代农业发展、农田建

设等方面，目前尚无法整合项目资金用于竹山生产道路硬化工程

方面。省财政已设立林业经济发展专项资金，其中竹产业发展补

助包括竹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重点县、笋竹精深加工示范县、

现代竹业重点县补助，资金可用于支持竹产业原材料基地、竹山

机耕道建设等方面。

二、关于鼓励社会资本参与、加强技术指导方面

2023 年 7月，省政府办公厅印发《福建省加快推动竹产业高

质量发展行动方案（2023-2025 年）》,鼓励竹农以竹山入股、托

管、租赁等方式开展竹山流转，支持推进基础配套设施建设，开

展林业生产道路建设、维护和升级改造，计划每年建设或维护林

业生产道路1000公里以上。关于竹山道路硬化建设涉及使用林地，

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直接为林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工程设施标

准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，不需办理建设用

地审批手续；超出标准需要占用林地的，应当依法办理建设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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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手续。

我省正在开展新一轮农村公路网规划修编，对于符合农村公

路规划条件的竹山生产道路，省交通运输厅将指导各地统筹纳入

本辖区农村公路网规划，并按政策积极支持。我局将继续争取省

级财政竹产业发展补助资金，支持用于竹山生产道路建设、维护

和升级改造，对于竹山生产道路建设涉及使用林地的，在林地定

额上予以优先保障，进一步推动我省竹产业高质量发展。

感谢对林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领导署名：王智桢 张志才

联 系 人：江晓敏（造林处）

联系电话：0591-87879515

福建省林业局

2025年 4月 3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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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；

南平市人大常委会；省政府办公厅。


